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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一九九四年七月一日新版专用发票启用后，原版专用发票

一律停止使用，由当地主管税务机关集中收缴，统一销毁。 

摘自国家税务总局1994年6月30日国税明电[1994]16号 2、对于

新版专用发票，各地税务机关在向用票人发放前应认真检验

，发现无防伪标志和明显质量问题，应造具清册并连原票逐

级上报，不得对外发放，封存的质量不合格的新版专用发票

的处理办法另行通知。 3、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国税发〔1994

〕134号文件规定，每本增值税专用发票当月未用完的，当月

可不报送，待第二月用完后再报，但每本增值税专用发票最

长只能使用两个月，两个月仍未用完的，应报送税务机关核

销，重新领购新票。各级国税机关对未用完的增值税专用发

票裁角作废处理（裁角以左下角到有上角为连线，裁去有下

角，但须保留专用发票号码），裁角时税政部门要派人或委

托征收机关领导现场监督，并将作废专用发票号码和份数如

实登记，由企业经办人、裁角人和监督人签名盖章。 此登记

表一式二联由征收机关和企业各保留一联备查。 4、专用发

票销毁的有关问题 （1）属于有印制质量问题专用发票的销

毁工作，应按以下程序办理： ①省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发现专

用发票有印制质量问题后，应当将有印制质量问题的专用发

票封存，并逐级上报到省级税务机关。 ②省级税务机关与所

承印专用发票的企业联系，由印制企业负责进一步认证。 ③

经双方共同认证确有印制质量问题的专用发票，应在双方共



同监督下，由省级税务机关指定的企业负责销毁，并由印制

企业报中国造币总公司备案。 ④如双方对印制质量问题持不

同意见，由国家税务总局与中国造币总公司共同协商后，另

行处理。 （2）属于税务机关换版、改版以及超过税务机关

规定的使用期限，应予作废的专用发票的销毁： ①专用发票

销毁的范围 A、换版后，尚未使用已作废的旧版专用发票。

B、不符合使用大面额版专用发票的纳税人已领购的，尚未使

用或整本未使用的专用发票。 C、改版后，不符合改版要求

的专用发票。 D、超过税务机关规定的使用期限，尚未使用

或整本未使用完的专用发票。 ②专用发票销毁的方法 A、对

上述专用发票销毁范围中，凡属于未使用的整本专用发票，

应当集中到省级国家税务局统一采取烧毁或到造纸厂化成纸

浆的方法进行销毁。 B、对整本发票中未使用的部分，可采

取剪角方法核销。即在“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”处，按“V

”形剪角。 （3）专用发票销毁工作的要求： ①各级税务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主管税务机关的领导要严格把关，认真抓好

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销毁工作。 ②各级税务机关要建立健全销

毁专用发票的制度，要有专人负责，主管领导亲自抓，严防

在专用发票销毁过程中，发生专用发票被盗或丢失的事件。 

③在专用发票销毁过程中，必须对销毁的专用发票实行双人

管理制、经手责任制，做到数字准确无误，责任清楚。在待

销毁的专用发票运输过程中，要有专人押运，确保安全。 ④

专用发票销毁工作结束后，各地要及时将销毁的情况上报总

局。 摘自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8月28日国税发[1995]16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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